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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大
學
校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校
園
規
劃
小
組
九
十
二
學
年
度
第
五
次
委
員
會
會
議
記
錄 

 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（
星
期
三
）
中
午
十
二
時
二
十
分
至
十
四
時 

地
點
：
農
化
新
館
（
第
二
行
政
大
樓
）
五
樓
第
四
會
議
室 

主
席
：
郭
斯
傑 

出
席
：
陳
振
川(

請
假)

、
陳
益
明(

請
假)

、
許
添
本(

請
假)

、
蔡
厚
男
、
廖
咸
興
、
林
峰
田
、
陳
亮
全(

請
假)

、
劉
志
文(

請
假)

、
王
根
樹(

請
假)

、
馬
鴻
文
、
曾
惠

斌
、
陳
正
倉
、
陳
芳
妹(

請
假)

、
劉
權
富 

列
席
：
計
中
代
表 
李
光
偉
；
亞
新
工
程
顧
問
公
司 

林
文
盛 

宋
啟
光 

陳
紹
魁 

游
仁
君 

方
尚
義 

林
典
凱 

謝
富
椿
；
雲
林
分
部
籌
備
小
組 

謝
博
生
（
林

宗
賢 

代
） 
陳
淑
娟
；
醫
學
院
事
務
組 

余
英
政
；
秘
書
室 

李
仕
德
；
總
務
處 

董
祐
祥
；
營
繕
組 

陳
德
誠 

洪
耀
聰 

張
志
新
；
學
生
會 

李
文
瑋
；

研
協
會 

劉
仲
陽(
請
假)

；
學
代
會 

葉
貞
汝 

助
理
：
謝
瑞
雄 

記
錄
：
蔡
淑
婷 

  

壹
、
報
告
事
項
：
電
資
學
院
電
機
系
館
新
建
工
程 

 

上
回
委
員
會
會
議
記
錄
中
，
關
於
「
法
律
學
院
遷
回
校
總
區
新
建
工
程
設
計
方
案
」
一
案
，
已
按
法
律
學
院
羅
院
長
之
書
面
意
見
稍
做
修
正
。 

 

貳
、
討
論
議
案
：
雲
林
分
部
第
一
期
多
功
能
行
政
大
樓
規
劃
設
計
報
告
書 

 

設
計
單
位
簡
報
（
略
） 

 

討
論
意
見 

 

郭
斯
傑
教
授 

１
．
雲
林
校
區
為
新
開
發
的
完
整
校
地
，
台
大
醫
院
雲
林
分
院
和
多
功
能
行
政
大
樓
將
為
本
校
區
的
最
早
完
成
的
新
建
工
程
，
此
二
件
新
建
工
程
完
工
後
就
確
定

了
整
個
校
園
的
環
境
風
格
。
雖
然
二
案
非
同
一
單
位
承
辦
，
但
萬
事
起
頭
難
，
仍
應
就
建
物
外
觀
、
色
彩
配
置
及
公
共
設
施
等
相
互
配
合
。 

２
．
本
案
興
建
費
用
來
自
於
雲
林
縣
政
府
專
案
撥
款
，
因
近
期
建
材
漲
價
而
導
致
預
算
精
算
後
不
足
的
情
形
，
建
議
由
總
務
長
與
校
長
裁
核
。 

 

陳
正
倉
教
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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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案
目
前
建
築
高
度
僅
有
四
層
樓
，
雖
然
雲
林
校
區
校
地
很
大
，
然
而
在
土
地
不
能
再
生
的
前
提
下
，
本
興
建
計
畫
是
否
不
夠
經
濟
？ 

 

Ｐ
Ｃ
Ｍ
說
明 

本
案
目
前
的
建
築
配
置
計
畫
係
依
循
教
育
部
所
核
定
的
構
想
書
內
容
，
因
此
樓
高
為
四
層
。 

在
符
合
建
蔽
與
容
積
的
規
定
下
，
為
使
校
園
空
間
較
寬
敞
舒
適
，
因
此
建
蔽
與
容
積
較
低
。 

 

蔡
厚
男
教
授 

１
．
本
人
每
週
皆
有
參
加
本
案
興
建
籌
備
小
組
的
會
議
，
本
案
係
依
據
教
育
部
審
核
後
的
構
想
書
，
由
Ｐ
Ｃ
Ｍ
進
行
至
３
０
％
的
方
案
發
展
，
在
籌
備
小
組
委
員

多
次
討
論
後
，
認
為
低
建
蔽
與
低
容
積
較
符
合
未
來
新
校
區
的
發
展
，
於
是
請
Ｐ
Ｃ
Ｍ
將
本
案
調
整
成
現
在
所
見
的
量
體
。 

２
．
雲
林
校
區
中
東
北
、
西
南
的
景
觀
林
蔭
大
道
幾
已
定
案
，
請
Ｐ
Ｃ
Ｍ
將
書
面
圖
說
及
簡
報
資
料
中
的
環
境
說
明
事
項
進
行
更
新
並
統
一
。 

 

馬
鴻
文
教
授 

針
對
供
水
與
排
水
系
統
提
供
一
些
建
議
： 

１
‧
上
水
系
統
：
目
前
規
劃
為
使
用
西
南
方
自
來
水
接
管
進
入
。
為
使
本
新
興
校
區
在
未
來
能
夠
更
永
續
發
展
，
建
議
宜
於
目
前
即
加
強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議
題
。 

２
．
集
水
系
統
：
目
前
規
劃
為
利
用
中
水
收
集
雨
水
，
是
否
可
再
將
已
使
用
過
的
污
水
經
過
處
理
後
做
某
種
程
度
的
再
利
用
？
且
應
預
防
錯
接
的
問
題
發
生
。 

目
前
實
驗
室
廢
水
與
生
活
污
水
一
同
接
管
排
放
至
高
鐵
的
污
水
處
理
場
。
然
而
實
驗
室
廢
水
與
生
活
污
水
性
質
不
同
，
恐
怕
反
而
影
響
污
水
處

理
場
的
功
能
，
因
此
建
議
考
量
分
流
的
可
能
性
。 

３
‧
下
水
系
統
：
整
個
校
地
應
有
整
合
性
的
下
水
道
設
施
。 

 

Ｐ
Ｃ
Ｍ
說
明 

１
‧
用
水
計
畫
書
表
示
，
若
按
法
規
規
定
，
給
水
量
必
須
維
持
在
每
天
最
大
用
水
量
的
４
０
％
或
二
天
以
內
，
又
前
幾
年
經
歷
旱
災
於
是
水
利
署
將
蓄
水
量
規
定

要
維
持
三
天
，
又
校
區
非
常
平
緩
，
假
設
校
區
裡
自
行
儲
水
，
則
須
設
置
相
當
大
的
水
池
或
水
塔
，
不
經
濟
也
不
美
觀
；
於
是
與
水
廠
情
商
由
水
廠
供
水
後

再
於
校
內
設
水
塔
。 

２
．
已
請
縣
政
府
發
文
確
認
是
否
由
高
鐵
的
污
水
處
理
廠
做
校
內
的
污
水
處
理
，
視
最
後
結
果
再
決
定
是
否
於
校
內
進
行
污
水
處
理
。
此
外
因
為
實
驗
室
的
機
能

未
能
確
定
，
污
水
性
質
也
無
從
預
估
，
但
會
在
細
設
階
段
要
求
統
包
商
確
認
各
單
位
需
求
。 

 

劉
權
富
教
授 

雲
林
分
部
在
雲
林
地
區
而
言
，
可
以
說
是
台
大
的
象
徵
或
分
身
，
建
議
就
本
案
行
政
大
樓
而
言
，
可
參
考
校
本
部
行
政
大
樓
的
部
分
造
型
或
元
素
加
以
變
化
應

用
，
如
斜
屋
頂
、
磚
牆
、
比
例
形
狀
、
戶
外
空
間
等
，
讓
本
棟
建
築
有
「
看
起
來
像
台
大
」
或
「
這
就
是
台
大
」
的
感
覺
。 

 

蔡
厚
男
教
授 

建
議
將
以
上
委
員
有
關
於
建
物
造
型
、
屋
頂
、
外
觀
、
立
面
形
式
語
彙
、
色
彩
等
方
面
的
建
議
，
轉
換
為
實
質
的
設
計
準
則
做
為
統
包
商
的
規
範
，
以
拉
近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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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區
與
校
本
部
間
的
校
園
風
格
，
並
藉
以
樹
立
新
校
區
的
整
體
形
象
。 

 
曾
惠
斌
教
授 

１
‧
因
為
雲
林
校
區
立
地
於
雲
林
，
又
雲
林
以
農
業
為
主
，
建
物
周
邊
附
屬
的
開
放
空
間
設
計
與
校
園
空
間
等
，
宜
適
當
反
應
生
態
與
綠
建
築
等
環
保
訴
求
。 

２
．
本
階
段
雖
然
要
滿
足
方
案
發
展
３
０
％
的
規
定
，
但
似
乎
應
該
著
重
於
將
設
計
綱
要
更
具
體
規
範
，
圖
面
發
展
應
是
僅
供
現
階
段
參
考
。 

３
．
本
案
建
物
規
劃
了
五
套
空
調
系
統
，
其
中
還
設
置
了
儲
冰
式
此
等
用
於
大
規
模
空
調
的
空
調
系
統
，
建
議
宜
針
對
必
要
性
與
效
益
進
行
評
估
。 

 

郭
斯
傑
教
授 

１
‧
本
案
建
物
僅
僅
四
層
樓
，
是
否
需
裝
設
三
部
電
梯
？ 

２
．
本
案
目
前
規
劃
公
共
設
施
似
乎
已
大
於
３
５
％
，
送
教
育
部
審
核
時
可
能
會
受
到
質
疑
，
並
建
議
統
包
文
件
中
規
範
公
設
比
例
的
最
大
值
與
最
小
值
。 

３
．
建
議
廁
所
除
了
身
障
廁
所
外
，
蹲
式
和
座
式
皆
應
設
置
以
符
合
使
用
者
需
要
。 

４
‧
由
於
本
案
行
政
大
樓
與
醫
院
皆
為
校
區
中
的
第
一
期
建
築
，
落
成
後
為
服
務
初
期
住
駐
人
員
，
是
否
宜
在
建
物
中
規
劃
臨
時
的
住
宿
空
間
？ 

 

廖
咸
興
教
授 

１
‧
本
案
名
為
「
多
功
能
行
政
大
樓
」
就
是
意
謂
著
目
前
所
見
短
期
的
需
求
都
將
在
這
棟
建
物
中
完
全
提
供
。
然
而
校
區
發
長
是
會
隨
時
間
進
行
的
，
又
校
地
廣

達
六
十
公
頃
，
因
此
建
議
本
案
建
築
在
基
地
配
置
或
擴
建
（
不
論
是
水
平
的
或
垂
宜
的
）
宜
保
持
彈
性
。 

２
．
由
於
需
求
表
中
目
前
所
列
的
各
種
需
求
和
空
間
功
能
，
有
大
部
分
可
能
在
其
他
建
物
落
成
後
依
序
遷
出
，
未
來
的
實
際
需
求
也
許
會
另
有
打
算
。
建
議
宜
在

統
包
規
範
中
註
明
未
來
室
內
空
間
應
保
有
再
修
正
的
可
能
性
。 

 

陳
正
倉
教
授 

１
‧
報
告
書P

1-
7

「
多
功
能
行
政
大
檈
規
劃
原
則
及
需
求
表
」
中
之
總
面
積
與P3-5

「
雲
林
分
部
未
來
空
間
需
求
分
析
總
表
」
中
的
行
政
大
樓
規
劃
面
積
不
符
。 

２
．
本
案
目
前
規
劃
十
一
間
教
室
，
然
而
近
期
沒
有
這
麼
多
需
求
，
又
長
期
而
言
又
會
不
夠
用
，
定
位
可
能
宜
釐
清
且
宜
保
持
空
間
調
整
的
可
能
性
。 

 

林
峰
田
教
授 

１
‧
建
議
現
階
段
Ｐ
Ｃ
Ｍ
宜
將
重
心
放
在
需
求
分
析
、
需
求
是
否
合
理
、
是
否
應
增
加
其
他
需
求
等
給
予
校
方
參
考
，
另
外
相
關
設
計
準
則
的
規
範
內
容
宜
再
加

強
，
並
與
校
方
及
學
生
代
表
共
同
協
調
這
些
規
範
。 

２
．
相
當
贊
同
於
工
程
中
納
入
公
共
藝
術
的
理
念
。
報
告
書
中
雖
已
規
範
統
包
商
需
負
責
推
動
公
共
藝
術
徵
選
工
作
，
然
而
台
大
成
員
的
參
與
定
位
與
推
動
過
程

中
所
需
加
入
的
工
作
項
目
、
或
參
與
的
實
質
對
象
是
雲
林
校
區
的
師
生
或
當
地
居
民
或
本
部
成
員
等
，
皆
應
有
進
一
步
的
說
明
以
利
統
包
商
依
循
。 

３
‧
建
議
報
告
書
中
宜
針
對
未
來
空
間
功
能
周
轉
的
情
形
做
預
估
，
以
做
為
統
包
商
的
設
計
參
考
及
日
後
的
營
運
管
理
。 

 

籌
備
處
說
明 過

去
興
建
籌
備
小
組
亦
曾
考
慮
過
本
案
建
築
是
否
在
近
期
內
，
應
提
供
住
宿
及
其
他
生
活
機
能
，
然
而
一
棟
建
築
功
能
過
於
複
雜
反
而
可
能
使
環
境
品
質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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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
，
又
校
區
外
虎
尾
地
區
住
宿
與
生
活
機
能
尚
稱
便
利
經
濟
，
因
此
最
後
決
定
取
消
在
行
政
大
樓
內
的
住
宿
功
能
。 

 

Ｐ
Ｃ
Ｍ
說
明 

１
‧
在
符
合
不
同
空
間
的
空
調
需
求
下
，
空
調
系
統
經
評
估
後
將
簡
化
以
節
省
經
費
。 

２
‧
將
會
分
析
擷
取
校
本
部
行
政
大
樓
的
建
築
特
色
、
造
型
與
語
彙
後
，
轉
化
為
文
字
做
為
明
確
的
設
計
準
則
。 

３
‧
廁
所
會
同
時
設
置
蹲
式
與
座
式
以
供
使
用
者
選
擇
。 

４
‧
為
考
量
未
來
的
訪
客
需
求
，
因
此
建
物
正
面
留
設
二
座
客
梯
，
後
方
一
座
貨
梯
。 

５
‧
由
於
本
案
多
功
能
行
政
大
樓
係
為
行
政
大
樓(

原
規
劃6,428M

2)

加
上
綜
合
會
議
廳
（
原
規
劃2,844M

2

）
共9272M2

。
本
案
總
面
積11,962.5M

2

，
略
大
於

原
規
劃
面
積
以
符
合
需
求
。 

 

李
光
偉
先
生 本

案
建
築
中
雖
包
含
弱
電
系
統
的
舖
設
，
但
卻
未
提
到
網
路
。
建
議
網
路
建
置
也
應
包
含
在
工
程
經
費
及
統
包
系
統
中
，
或
建
物
本
體
中
留
設
合
適
管
道
間
，

以
免
完
工
後
再
次
施
工
造
成
不
便
或
增
加
成
本
。 

 

李
文
瑋
同
學 希

望
本
案
能
有
更
詳
細
的
學
生
人
數
預
估
資
料
，
才
能
夠
了
解
校
區
未
來
發
展
是
否
符
合
學
生
的
需
求
。 

  

結
論 

１
． 

為
符
合
雲
林
地
方
鄉
親
的
期
待
，
請
Ｐ
Ｃ
Ｍ
與
籌
備
處
加
速
進
行
本
案
。 

２
． 

本
委
員
會
僅
就
本
案
提
出
規
劃
及
技
術
層
面
之
建
議
，
又
本
委
員
會
亦
有
委
員
密
切
參
與
本
案
推
動
過
程
，
應
無
重
大
問
題
，
因
會
議
時
間
有
限
，
若
委
員

仍
有
疑
問
可
以
書
面
提
出
。
本
案
不
再
送
本
委
員
會
討
論
，
但
請
Ｐ
Ｃ
Ｍ
儘
快
修
正
後
，
再
送
修
正
後
報
告
書
供
本
委
員
會
成
員
參
存
，
並
提
送
校
發
會
確

認
。 

３
． 

因
近
期
建
材
漲
價
而
導
致
預
算
精
算
後
不
足
的
情
形
，
建
議
由
總
務
長
與
校
長
裁
核
。 

 

 

散
會 


